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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風險警語之揭露及其他注意事項】 

 

 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與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可能影響本商品所涉之投資報酬、給付金額及稅賦。  

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年金部分依保險法及相關規定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投資部分之專設帳簿記載投資資產之價值金

額不受保險安定基金之保障。 

 請注意您的保險業務員是否主動出示『人身保險業務員登錄證』及投資型保險商品測驗機構所發之投資型保險商品測

驗合格證。  

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

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要保人投保前應詳閱商品說明書。  

 本保險說明書之內容如有虛偽、隱匿或不實，應由本公司及負責人與其他在說明書上簽章者依法負責。  

 本商品係由法國巴黎人壽提供並負擔基於保險契約所生之權利義務，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協助招攬及代收保費（含

保險文件之轉交），惟保險代理人或保險經紀人與法國巴黎人壽不因此而成立合夥、委任及僱傭等任何關係。  

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保戶得由本公司每季寄發之保單帳戶價值對帳單、本公司網站（https://life.cardif.com.tw/）或

向本公司服務專線（0800-012-899）查詢其保單帳戶價值。  

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

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稅捐稽徵法第十二

條之一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質課稅原則案例，請至本公司網站首頁之實質課稅原則專區查詢。 

 本保單若為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保險契約者，應以投資外幣計價之投資標的為限，不適用【投資標的之揭露】所列

以新臺幣計價之投資標的。  

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 本保險商品，非存款保險無受存款保險保障。 

 若保戶欲了解基金之配息組成項目管道，可至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總代理之公司網站查詢相關資訊。 

 若您投保本商品有金融消費爭議，請先向本公司提出申訴(免費申訴電話:0800-012-899)，本公司將於收受申訴之日起

三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理並作回覆。若您不接受本公司之處理結果或本公司逾期未為處理，您可以在收受處理結果或期

限屆滿之日起六十日內，向爭議處理機構申請評議。 

 本商品連結之投資標的（投資標的名稱請詳閱本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無保證投資收益，最大可能損失為

全部投資本金。投資風險包含最大可能損失、商品所涉匯率風險，要保人應承擔一切投資風險及相關費用。要保人於

選定該項投資標的前，應確定已充分暸解其風險與特性。 

 本保單若有連結配息型基金，基金進行配息前可能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基金之配息可能由該基金之收益或本

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 本保單若有連結投資帳戶，該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比率並不代表報酬率，本投資帳戶淨值可能因市場因素而上下波動。 

 本保單若有連結投資帳戶，該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

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 本保單若有連結投資帳戶，若提及之經濟走勢預測不必然代表本投資帳戶之績效，本投資帳戶投資風險請詳閱保險商

品說明。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公司章：               負責人章： 

          
         

109 年 01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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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特性事項】 

 本項重要特性陳述係依主管機關所訂投資型保險資訊揭露應遵循事項辦理，可幫助您瞭解以決定本項商品是否切合您的需要。 
 本保單之保險費繳納方式採彈性繳費，您的保單帳戶餘額是由您所繳保險費金額及投資報酬，扣除保單相關費用、借款本息及已解約或已給付金額來決定。若一旦早期解

約，您可領回之解約金有可能小於已繳之保險費或可能為零。 
 

【要保人行使契約撤銷權期限】 

 要保人得自保單送達之翌日起算十日內行使契約撤銷權。 
 

【保險計畫詳細說明】 

 相關投資標的之簡介 
1. 本商品之投資標的包含共同基金、投資帳戶及貨幣帳戶（投資標的之管理機構名稱、地址及其他詳細內容請參閱本商品說明書之【投資標的揭露】）。 
2. 本公司選取、中途增加或減少投資標的之理由： 

(1) 在發行或管理機構方面：選取信譽良好、財務體質健全、交易流程順暢，並符合法令要求之資格條件者，但當發行或管理機構之資格不再符合法令之要求或
其營運狀況可能不利保戶時，本公司將本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將其刪除。 

(2) 在投資標的方面：於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前提下，多元選取具流動性、具一定規模、信用評等良好之投資標的，但當投資標的不再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要求
或其可能產生不利保戶之情形時，本公司將本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將其刪除。 

 保險費交付原則、限制及不交付之效果 
1. 要保人於年金累積期間內，得彈性或分期交付保險費。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若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支付當月每月扣除額時，

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述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限期間。逾寬限期間
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交付首次投資配置金額時，採彈性交付者最低保險費為新臺幣十萬元整，採分期交付者最低保險費為每月新臺
幣三千元整，首次投資配置日後交付之保險費，每次最低交付金額為新臺幣二萬元整。 

2. 附約保險成本：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由本公司每月根據訂立附約時被保險人的性別、扣款當月（日曆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主
契約之保險年齡及附約的保險金額計算按月收取之，並自主契約之保單帳戶價值中扣除。 

 保險給付項目及條件 
1. 返還保單帳戶價值：被保險人身故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法國巴黎人壽(以下簡稱本公司)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2.  未支領之年金餘額：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將其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依約定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

之人。 
3. 年金： 

 一次領回：要保人得於保單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前， 選擇一次領回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本契約於本公司給付保單帳戶價值後效力即行終止。 
 分期給付：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分期給付年金金額。年金金額之計算方式請參閱本商品說明書【重要保

單條款摘要】年金金額之計算條次。 
4. 舉例及圖例說明如下： 

以【投資滿二十年之投資帳戶】為例，假設要保人彈性交付一次保險費新臺幣 100,000 元，被保險人為 37 歳女性，年金累積期間為二十年，保證期間為十年，假設
假設保費費用率為 0%，每月帳戶管理費用 0.1%(僅第一至第四保單年度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為新臺幣 100 元/月；年金累積期間無任何部份提領。 

保單年度 保險年齡 
繳入 
保險費 

保費費用 
申購 
手續費 

保單 
維護費用 

假設報酬率下之加值給付金 假設報酬率下期末保單帳戶價值 (含加值給付金) 
6% 2% -6% 6% 2% -6% 

1 37 100,000  0 0 1,200 0  0  0  103,509 99,578 91,718 
2 38 0  0  0  1,200 0  0  0  107,184 99,154 84,026 
3 39 0  0  0  1,200 0  0  0  111,034 98,725 76,881 

4 40 0  0  0  1,200 0  0  0  115,065 98,294 70,245 
5 41 0  0  0  1,200 0  0  0  120,737 99,049 64,864 
6 42 0  0  0  1,200 118  99  67  126,873 99,920 59,869 

7 43 0  0  0  1,200 124  100  62  133,384 100,809 55,168 
8 44 0  0  0  1,200 131  101  57  140,294 101,717 50,745 
9 45 0  0  0  1,200 137  101  53  147,624 102,644 46,584 

10 46 0  0  0  1,200 144  102  49  155,401 103,590 42,668 
……. ……. … … … …..       

20 56 0  0  0  1,200 493  227  35  267,101 115,304 14,399 

註：所舉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已扣除保單相關費用，惟尚未扣除解約費用之金額，要保人申領解約金時須自該保單帳戶價值中另扣除解約費用，保單相關費用請參閱本商品說明
書【費用揭露】。 

註：上述範例數值假設每年帳戶報酬率維持不變。此報酬率並非保證，僅供說明參考之用，並不代表未來之實際報酬。 
註：由於投資期間內每一個時點投資之單位數皆不同，實際數值依個案不同，本表僅供參考。 
 
註：＜加值給付金說明>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自第五保單週年日（含）起於每保單週年日時起算，往前推算十二個月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平均值乘以【附表】之給付比
例做為加值給付金，並於保單週年日之後的第三個資產評價日投入至新臺幣貨幣帳戶中。但若投資標的發生所屬公司因特殊情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而致無法計算保
單帳戶價值的平均值時，則加值給付金將於該特殊情事消滅後給付。 
年金給付開始日當日之加值給付金本公司將改以現金方式給付。年金給付開始日後，本公司將不給付加值給付金。 
【附表】  

保單週年日 第五年至第十年 第十一年起 

給付比例 0.1% 0.2% 
 
情況一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未身故之情況且選擇一次領回 

情境假設 身故當時所投資基金之報酬率 保單帳戶價值 

範例一 6% 267,101 
範例二 2% 115,304 
範例三 -6% 14,399 

 
情況二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被保險人身故 
假設被保險人於年金累積期間第五年底(第 60 個月)時身故，返還當時保單帳戶價值： 

情境假設 身故當時所投資基金之報酬率 保單帳戶價值 

範例一 6% 120,737 
範例二 2% 99,049 
範例三 -6% 64,864 

 
情況三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未身故之情況且選擇年金給付 
假設保證期間為 10 年且給付當時預定利率為 0.5%，並依此利率及給付當時之年金生命表計算出假設之年金因子為 34.5455，依不同情境計算年金金額約如下表： 

情境假設 二十年期滿投資基金報酬率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  

 (已扣除保單維護費用) 
年金金額 

範例一 6% 267,101 7,732 

範例二 2% 115,304 低於新臺幣伍仟元 

範例三 -6% 14,399 低於新臺幣伍仟元 

 
情況四  保證期間被保險人身故 
假設被保險人於保證期間申領第 5 期年金後身故 (因保證期間為十年，故尚有 5 期年金未給付)，若身故受益人申請提前給付，則本公司將未支領年金餘額，貼現一次給付予身故
受益人，因計算年金之預定利率為 0.5%，故貼現率為 0.5%，以情況三之年金金額為例，此時未支領之年金餘額約如下表： 

情境假設 年金金額 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範例一 7,732 38,277 
範例二 低於新臺幣伍仟元 低於新臺幣伍仟元 

範例三 低於新臺幣伍仟元 低於新臺幣伍仟元 
註：年金金額之計算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依據當時之年金因子計算每期給付年金金額。 
註：年金因子將因年金給付開始日當時所引用之年金生命表及預定利率而有所不同。 
註：每期給付之年金金額若低於新臺幣伍仟元時，本公司改依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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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所舉範例之保單帳戶價值係指尚未扣除解約費用之金額，要保人申領解約金時須自該保單帳戶價值中另扣除解約費用，解約費用率詳見【費用揭露】。 

 
 

【投資風險揭露】 

1. 信用風險：保單帳戶價值獨立於法國巴黎人壽之一般帳戶外，因此要保人或受益人須自行承擔發行公司履行交付投資本金與收益義務之信用風險。 

2. 市場價格風險：本商品連結之標的為基金或投資帳戶時，該標的之表現將影響要保人之保單帳戶價值。最大可能損失為投資本金之全部。 

3. 法律風險：國內外稅法相關規定或解釋與實質課稅原則認定，可能影響本保險所涉之投資報酬、給付金額及稅賦。 

4. 匯兌風險：要保人須留意當保單幣別與投資標的係不同幣別時，則投資標的之申購、孳息及贖回將會因時間、匯率的不同，產生匯兌上的差異，這差異可能使要保人享有匯兌
價差的收益，或可能造成損失。 

5. 流動性風險：若本商品連結之基金或投資帳戶買賣受到限制，無法進行交易時，將使得該投資標的物的變現性變差。 

6. 清算風險：當本商品連結之基金或投資帳戶規模低於一定金額，不符合經濟效益時，該標的即終止並將進行清算。 

7. 利率風險：由於債劵易受利率之變動而影響其價格，故可能因利率上升導致債劵價格下跌，而蒙受虧損之風險，高收益債亦然。故要保人所購買之保險商品連結之基金或投資
帳戶子基金為債券基金時可能因利率上升導致其價值下跌。 

8. 中途贖回風險：要保人於契約有效期間內申請部分提領或解約時，由於基金持有之債券易受到利率之變動而影響其次級市場價格，所以經由此贖回而退回之保單帳戶價值，可
能有低於原始投入金額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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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揭露】 
(單位：新臺幣元或%) 

費用項目 收  取  標  準 

一、保費費用 

1.保費費用 無。 

二、保險相關費用 

1.保單管      

理費註 1 

(1) 保單維護費用：每月為新臺幣壹佰元，但符合「高保費優惠」

者註 2，免收當月保單維護費用。 

(2) 帳戶管理費用：每月按當時保單帳戶價值乘上帳戶管理費用

率收取，帳戶管理費用率如下表，惟貨幣帳戶之保單帳戶價

值免收當月帳戶管理費用。 

保單年度 帳戶管理費用率 

1 0.1% 

2 0.1% 

3 0.1% 

4 0.1% 

第 5 年(含)以後 0% 

註 1：本公司得調整保單管理費及高保費優惠標準並於三個月前

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但若屬對要保人有利之費用調降，則

不在此限。本公司每次費用調整之幅度，不超過行政院主

計處公告之消費者物價指數於前次費用調整之月份至本

次評估費用調整之月份間之變動幅度。 

註 2：符合「高保費優惠」者，係指收取保單維護費用當時之本

契約已繳納的保險費總額扣除所有部分提領金額後之餘

額達新臺幣 300 萬元(含)以上者。 

2. 附約保險

成本 

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三、投資相關費用 

1. 投資標的

申 購 手 續

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2. 投資標的

經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

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3. 投資標的

保管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投資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

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

單位淨值中，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4. 投資標的

管理費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無。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

淨值。 

5. 投資標的

贖回費用 

(1) 投資標的如為共同基金：依投資標的規定收取。若投資標的

有贖回費用時，該贖回費用將反應於贖回時之投資標的價

值，本公司未另外收取。 

(2) 投資標的如為貨幣帳戶：無。 

(3) 投資標的如為投資帳戶：無。 

6. 投資標的

轉換費用 

(1)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

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

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新臺幣伍佰元。 

(2) 轉入標的時，每次均需收取投資相關費用之投資標的申購手

續費。 

四、解約及部分提領費用 

1.解約費用 本公司收取費用標準如下表： 

保單年度 解約費用率 

1 5.0% 

2 4.0% 

3 2.5% 

4 1.0% 

第 5 年(含)以後 0% 
 

2. 部分提領

費用 

同解約費用。 

 

五、其他費用：無 

 
＜本公司自連結投資標的交易對手取得之各項利益之內容說明＞  
金及全權委託投資業務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專設帳簿資產(以下簡稱投資帳戶)通路報
酬揭露 
本契約提供連結之基金及投資帳戶所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此項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影響基金及投資帳戶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保戶實際支付

之費用 
**此項通路報酬收取內容未來可能有所變動，保戶若欲查詢即時之通路報酬收取內容

請參照法國巴黎人壽網站(網址：https://life.cardif.com.tw/)公告資訊 

投資機構支付 

投資機構 
通路服務費註1分成 

(平均/每年) 

贊助或提供對本公司之
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
訓練（新臺幣元） 

其他報酬 
(新臺幣元)

註 1 

安聯投信 不多於 1.0% 未達兩百萬 未達一百萬 
註1：本批註條款所連結之投資帳戶皆無自投資機構收取通路服務費分成及產品說明會活動之相關費

用以外之其他報酬。 

範例說明： 
＜本範例內容僅供要保人參考，壽險公司僅就要保人投資單檔基金及投資帳戶之通路
報酬金額作假設及說明，本範例之文字亦可酌予修改，以協助要保人閱讀了解該類通
路報酬之意涵＞ 

本公司自安聯投信基金管理機構收取不多於 1%之通路服務費分成，另收取未達新台幣
200 萬元之產品說明會/員工教育訓練贊助及未達新台幣 100 萬元之其他報酬。故  台
端購買本公司本投資型保險商品連結之投資標的，其中每投資 1,000 元於安聯投信所代
理之基金，本公司每年收取之通路報酬如下： 
1.由  台端額外所支付之費用：0 元 
2.由安聯投信支付： 

(相關費用係均由基金公司原本收取之經理費、管理費、分銷費等相關費用中提撥
部分予保險公司，故不論是否收取以下費用，均不影響基金淨值。) 

 (1)台端持有基金期間之通路服務費分成：不多於 10 元(1000＊1%=10元) 
 (2)對本公司之年度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本公司自安聯投信收取不多於
200 萬元之產品說明會及員工教育訓練贊助金。 
(3)其他報酬：本公司自安聯投信收取不多於 100 萬元之其他報酬。 

本公司辦理投資型保險業務，因該類保險商品提供基金或投資帳戶作為連結，故各投
資機構支付通路報酬（含各項報酬、費用及其他利益等，且該通路報酬收取與否並不
影響基金淨值，亦不會額外增加要保人實際支付之費用)，以因應其原屬於投資機構所
應支出之客戶服務及行政成本。惟因各基金或投資帳戶性質不同且各基金公司之行銷
策略不同，致本公司提供不同基金或投資帳戶供該投資型保單連結時，自各投資機構
收取通路報酬之項目及金額因而有所不同。請 台端依個人投資目標及基金或投資帳
戶風險屬性，慎選投資標的。 

 

【重要保單條款摘要】 
 
※保單借款利率之決定方式：參酌保單成本、產品特性及市場利率變化等因素決定。 
 
※相關附表請參閱本商品保險單條款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采雙收變額年金保險 
 

保險契約的構成 

第一條 

本保險單條款、附著之要保書、批註及其他約定書，均為本保險契約 (以下簡稱本契

約) 的構成部分。 

本契約的解釋，應探求契約當事人的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的文字；如有疑義時，以

作有利於被保險人的解釋為原則。 

 

名詞定義 

第二條 

本契約所用名詞定義如下： 

一、年金金額：係指依本契約約定之條件及期間，本公司分期給付之金額。 

二、年金給付開始日：係指本契約所載明，依本契約約定本公司開始負有給付年金義

務之日期，如有變更，以變更後之日期為準。 

三、年金累積期間：係指本契約生效日至年金給付開始日前一日之期間，該期間不得

低於十年。 

四、保證期間：係指依本契約約定，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不論被保險人生存與否，

本公司保證給付年金之期間。若要保人於投保時選擇分期給付者，應另選擇「保

證期間」為十年、十五年或二十年。要保人亦得於年金給付開始日的三十日前以

書面通知本公司變更保證期間。 

五、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年金保證期間內尚未領取之年金金額。 

六、預定利率：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利率，本公司將參

考年金給付開始日當時本公司之資金運用績效、未來投資規劃及社會經濟發展趨

勢等因素訂定，且不得為負數。  

七、年金生命表：係指本公司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用以計算年金金額之生命表。 

八、保費費用：係指因本契約簽訂及運作所產生並自保險費中扣除之相關費用，包含

核保、發單、銷售、服務及其他必要費用。保費費用之金額為要保人繳付之保險

費乘以附表一相關費用一覽表中「保費費用表」所列之百分率所得之數額。 

九、每月扣除額：係指保單管理費及附約保險成本，本公司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依第九

條約定時點扣除，其費用額度如附表一。 

(一)保單管理費：係指為維持本契約每月管理所產生且自保單帳 戶價值中扣除

之費用，分為保單維護費用及帳戶管理費用二種： 

   1.保單維護費用：係用以支付本契約營運時各項行政業務所產生之固定成

本，每月按固定金額收取之。 

   2.帳戶管理費用：係用以支應本公司保單營運時除固定行政成本以外之所有

支出，每月按保單帳戶價值之百分比收取之。 

(二)附約保險成本：係指提供被保險人附加於本契約之附約保障所需的成本。 

十、解約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契約第二十條約定於要保人終止契約時，自給付金額

中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一、部分提領費用：係指本公司依本契約第二十一條約定於要保人部分提領保單帳

戶價值時，自給付金額中所收取之費用。其金額按附表一所載之方式計算。 

十二、首次投資配置金額：係指依下列順序計算之金額： 

(一)要保人所交付之第一期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 

(二)加上要保人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再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 用後之餘額； 

(三)加上按前二目之每日淨額，依契約生效日當月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牌告活期儲蓄存

款年利率平均值之利率，逐日以日單利計算至首次投資配置日之前一日止之

利息。 

十三、首次投資配置日：係指根據第四條約定之契約撤銷期限屆滿之後的第一個資產

評價日。 

十四、投資標的：係指本契約提供要保人選擇以累積保單帳戶價值之投資工具，其內

容如附表二。 

十五、資產評價日：係指投資標的報價市場報價或證券交易所營業之日期，且為我國

境內銀行及本公司之營業日。 

十六、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係指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收盤交易所採用之每單位「淨

資產價值或市場價值」。本契約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或價格將公告於本公司網站。 

十七、投資標的價值：係指以原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作為投資標的之單位基準，在本契

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係依下列方式計算之金額： 

(一)共同基金或投資帳戶：係指將本契約項下各該投資標的之單位數乘以其投資

標的單位淨值計算所得之值。 

(二)貨幣帳戶：其投資標的價值依下列方式計算： 

   (1)投入該標的之金額。 

   (2)扣除自該標的減少之金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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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逐日依前二次淨額加計按投資標的之計息利率以單利計算 之金額。 

十八、保單帳戶價值：係指以新臺幣為單位基準，在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其價值

係依本契約所有投資標的之投資標的價值總和加上尚未投入投資標的之金

額；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係指依第十二款方式計算至計算日之金額。 

十九、保險年齡：係指按投保時被保險人以足歲計算之年齡，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

六個月者加算一歲，以後每經過一個保險單年度加算一歲。 

二十、繳費別：係指要保人投保時所約定之繳費方式。要保人自訂於本契約年金累積

期間內彈性或分期交付。 

二十一、保險費：係指要保人每次繳交至本公司之金額。 

二十二、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係指申購投資標的時所需負擔之相關費用。投資標的

申購手續費詳附表一。 

 

保險公司應負責任的開始 

第三條 

本公司應自同意承保並收取第一期保險費後負保險責任，並應發給保險單作為承保的

憑證。 

本公司如於同意承保前，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金額時，其應負之保險責任，以

同意承保時溯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金額時開始。但本公司同意承保前而被保險

人身故時，本公司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險費。 

本公司自預收相當於第一期保險費之金額後十五日內不為同意承保與否之意思表示

者，視為同意承保。 

 

契約撤銷權 

第四條 

要保人於保險單送達的翌日起算十日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檢同保險單向本公

司撤銷本契約。 

要保人依前項約定行使本契約撤銷權者，撤銷的效力應自要保人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

之意思表示到達翌日零時起生效，本契約自始無效，本公司應無息退還要保人所繳保

險費。 

 

保險範圍 

第五條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身故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值或給付

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仍生存且本契約仍有效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約定分期給

付年金金額。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的交付、寬限期間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六條 

分期繳納的第二期以後保險費，可於年金累積期間內繳納，但每次繳交之金額須符合

本契約之約定(此約定於本公司網站上公布)。要保人交付保險費時，應照本契約所約

定交付方式，並由本公司交付開發之憑證。 

第二期以後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其餘額於本公司保險費實際入帳日之後的第一個

資產評價日依第十一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但於首次投資配置日前，該第二期

以後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第二條第十二款約定納入首次投資配置金額計

算。 

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若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保險單借款本息後之餘額不足以

支付當月每月扣除額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扣除至保單帳戶價值為零，本公司應於前

述保單帳戶價值為零之當日催告要保人交付保險費，自催告到達翌日起三十日內為寬

限期間。 

逾寬限期間仍未交付者，本契約自寬限期間終了翌日起停止效力。 

 

契約效力的恢復 

第七條 

本契約停止效力後，要保人得在停效日起二年內，申請復效。但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後

不得申請復效。 

前項復效申請，經要保人清償寬限期間欠繳之每月扣除額，並另外繳交保險費後，自

翌日上午零時起恢復效力，該最低保險費之金額於本公司網站上公布。 

前項繳交之保險費扣除保費費用後之餘額，本公司於契約效力恢復日之第一個資產評

價日，依第十一條之約定配置於各投資標的。  

本契約因第二十九條約定停止效力而申請復效者，除復效程序依前三項約定辦理外，

如有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約定保單帳戶價值不足扣抵保險單借款本息時，不足扣抵部

分應一併清償之。 

本契約效力恢復時，本公司按日數比例收取當期未經過期間之每月扣除額，以後仍依

約定扣除每月扣除額。 

第一項約定期限屆滿時，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保險費的處理 

第八條 

首次投資配置日後，要保人得於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交付保險費，本公司以下列

二者較晚發生之時點，將該保險費扣除其保費費用後之餘額，依要保人所指定之投資

標的配置比例，於次一個資產評價日將該餘額投入在本契約項下的投資標的中： 

一、該保險費實際入帳日。 

二、本公司同意要保人交付該保險費之日。 

前項要保人申請交付之保險費，本公司如不同意收受，應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

要保人。 

 

每月扣除額的收取方式 

第九條 

要保人投保本契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下列二者之一為其每月扣除額扣除方式： 

一、比例：依當時各投資標的價值之比例扣除。 

二、順位：依要保人於要保書所選擇之每月扣除額扣除順序扣除。 

本公司每月以當月（日曆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本契約之每月扣除額，並依要

保人所選擇之每月扣除額扣除方式，於次一資產評價日自保單帳戶價值扣除。但若投

資標的發生第十五條所約定之特殊情事，該投資標的以本公司最近可得之投資標的單

位淨值計算每月扣除額且該投資標的將不列入每月扣除額之扣除標的。 

要保人得於本契約年金累積期間內以書面申請變更每月扣除額之扣除方式。 

 

貨幣單位與匯率計算 

第十條 

本契約保險費之收取、年金給付、返還保單帳戶價值、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

給付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及支付、償還保險單借款，應以新臺幣為貨幣單

位。 

本契約匯率計算方式約定如下： 

一、保險費及其加計利息配置於投資標的：本公司根據投入當日匯率參考機構之上午

十一時之即期匯率賣出價格計算。 

二、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結清、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給付收益分配或

提減(撥回)投資資產及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本公司根據交易資產評價日

當日匯率參考機構之上午十一時之即期匯率買入價格計算。 

三、每月扣除額：本公司根據費用扣除日當日匯率參考機構之上午十一時之即期匯率

買入價格計算。 

四、投資標的之轉換：本公司根據收到轉換申請書後的轉出交易資產評價日匯率參考

機構之上午十一時之即期匯率買入賣出中價計算，將轉出之投資標的金額扣除依

第十三條約定之投資標的轉換費用後，依轉入交易資產評價日匯率參考機構之上

午十一時之即期匯率買入賣出中價計算，轉換為等值轉入投資標的計價幣別之金

額。但投資標的屬於相同幣別相互轉換者，無幣別轉換之適用。 

前項之匯率參考機構係指第一商業銀行，但本公司得變更上述匯率參考機構，惟必須

提前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約定 

第十一條 

要保人投保本契約時，應於要保書選擇購買之投資標的及配置比例，且其比例合計必

須等於百分之百。 

要保人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得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前項選

擇，變更後之比例合計仍需等於百分之百。 

要保人之實際投資金額為扣除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後之淨額，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如

附表一。 

 

投資標的之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 

第十二條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標的如有收益分配時，本公司應以該投資標的之收益總額，依本

契約所持該投資標的價值佔本公司投資該標的總價值之比例將該收益分配予要保

人。但若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本契約所提供之投資帳戶投資標的若有應由受委託投資公司自投資資產中提減(撥回)

固定比例金額予要保人之約定者(如附表二)，本公司應將提減(撥回)之金額分配給要保

人，但若有依法應先扣繳之稅捐時，本公司應先扣除之。 

依前二項分配予要保人之收益或提減(撥回)金額，本公司依下列各款方式給付： 

一、現金收益者（指投資標的名稱有標明配息或撥現之投資標的）：本公司於該收益

實際分配日起算十五日內主動給付。 

二、非現金收益者：本公司應將分配之收益於該收益實際分配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

價日投入該投資標的。但若本契約於收益實際分配日已終止、停效、收益實際分

配日已超過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或其他原因造成無法投資該標的時，本公司將改

以現金給付予要保人。 

本契約若以現金給付收益時，本公司應於該收益實際分配日起算十五日內主動給付

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

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者

取其大之值計算。 

 

投資標的轉換 

第十三條 

要保人得於本契約年金累積期間內向本公司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申請不同投資標

的之間的轉換，並應於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中載明轉出的投資標的及其轉出比例及

指定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及轉入比例。 

本公司以收到前項申請書或電子申請文件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轉出之

投資標的價值，並以該價值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後，於本公司轉出日之後的第一個

資產評價日配置於欲轉入之投資標的。其實際投資金額為扣除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後

之淨額，投資標的申購手續費如附表一。 

同一保單年度內投資標的之轉換在十二次以內者免收投資標的轉換費用，超過十二次

的部分，本公司每次自轉出金額中扣除投資標的轉換費用，投資標的轉換費用如附表

一。 

當申請轉換的金額低於新臺幣伍仟元或轉換後的投資標的價值將低於新臺幣伍仟元

時，本公司得拒絕該項申請，並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之新增、關閉與終止 

第十四條 

本公司得依下列方式，新增、關閉與終止投資標的之提供： 

一、本公司得新增投資標的供要保人選擇配置。 

二、本公司得主動終止某一投資標的，且應於終止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

通知要保人。但若投資標的之價值仍有餘額時，本公司不得主動終止該投資標的。 

三、本公司得經所有持有投資標的價值之要保人同意後，主動關閉該投資標的，並於

關閉日前三十日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四、本公司得配合某一投資標的之終止或關閉，而終止或關閉該投資標的。但本公司

應於接獲該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之通知後五日內於本公司網站公布，並另於

收到通知後三十日內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 

投資標的一經關閉後，於重新開啟前禁止轉入及再投資。投資標的一經終止後，除禁

止轉入及再投資外，保單帳戶內之投資標的價值將強制轉出。 

投資標的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四款調整後，要保人應於接獲本公司書面或其

他約定方式通知後十五日內且該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日三日前向本公司提出下列申

請： 

一、投資標的終止時：將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申請轉出或提領，並同時變更購買投資標

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二、投資標的關閉時：變更購買投資標的之投資配置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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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保人未於前項期限內提出申請，或因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接獲前項

申請時已無法依要保人指定之方式辦理，視為要保人同意以該通知約定之方式處理。

而該處理方式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公布 。 

因前二項情形發生而於投資標的終止或關閉前所為之轉換及提領，該投資標的不計入

轉換次數及提領次數。 

 

特殊情事之評價與處理 

第十五條 

投資標的於資產評價日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

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導致本公司無法申購或申請贖回該投資標的

時，本公司將不負擔利息，並依與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間約定之恢復

單位淨值或贖回價格計算日，計算申購之單位數或申請贖回之金額： 

一、因天災、地變、罷工、怠工、 不可抗力之事件或其他意外事故所致者。 

二、國內外政府單位之命令。 

三、投資所在國交易市場非因例假日而停止交易。 

四、非因正常交易情形致匯兌交易受限制。 

五、非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使用之通信中斷。 

六、有無從收受申購或贖回請求或給付申購單位、贖回金額等其他特殊情事者。 

要保人依第二十九條約定申請保險單借款或本公司依第十九條之約定計算年金金額

時，如投資標的遇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致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暫停計算投資標

的單位淨值，本契約以不計入該投資標的之價值的保單帳戶價值計算可借金額上限或

年金金額，且不加計利息。待特殊情事終止時，本公司應即重新計算年金金額或依要

保人之申請重新計算可借金額上限。 

第一項特殊情事發生時，本公司應主動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告知要保人。 

因投資標的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拒絕投資標的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已無

可供申購之單位數，或因法令變更等不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本公司無法依要保

人指定之投資標的及比例申購或贖回該投資標的時，本公司將不負擔利息，並應於接

獲主管機關或發行、經理或計算代理機構通知後十日內於網站公告處理方式。 

 

保單帳戶價值之通知 

第十六條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仍有效時，本公司將依約定方式，採書面或電子郵遞方式每

三個月通知要保人其保單帳戶價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內容包括如下： 

一、期初及期末計算基準日。 

二、投資組合現況。 

三、期初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四、本期單位數異動情形（含異動日期及異動當時之單位淨值）。 

五、期末單位數及單位淨值。 

六、本期收受之保險費金額。 

七、本期已扣除之各項費用明細（包括保費費用、保單管理費）。 

八、期末之解約金金額。 

九、期末之保險單借款本息。 

十、本期收益分配情形。 

 

年金給付的開始及給付期間 

第十七條 

要保人投保時可選擇第十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始日，要保人所選擇之年金給付

開始日，被保險人之保險年齡須達五十歲，但不得超過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八十歲之

保單週年日；要保人不做給付開始日的選擇時，若被保險人投保當時之保險年齡小於

或等於六十歲者，本公司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七十歲之保單週年日做為年金給付開

始日。 

要保人亦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 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變更年

金給付開始日；變更後的年金給付開始日須在申請日六十 日之後，且須符合前項給

付日之約定。 

本公司應於年金給付開始日的六十日前通知要保人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但實際年金

給付金額係根據第十九條約定辦理。 

前項試算之年金給付內容應包含： 

一、年金給付開始日。 

二、預定利率。 

三、年金生命表。 

四、保證期間。 

五、給付方式。 

六、每期年金金額。 

年金給付開始日後，本公司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依約定分期給付年金金額，最高給

付年齡以被保險人保險年齡到達一一○歲為止。但於保證期間內不在此限。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的選擇 

第十八條 

要保人得於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前，選擇一次領回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

值。本公司應於年金累積期間屆滿前六十日，主動以書面通知要保人該選擇方式。若

本公司於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時仍未接獲要保人之書面通知，則按本契約約定開始給

付。 

要保人若選擇一次領回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契約於本公司給付保單帳戶價值後效力即

行終止。 

 

年金金額之計算 

第十九條 

在年金給付開始日時，本公司以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有保險單借

款應扣除保險單借款及其應付利息後），依據當時預定利率及年金生命表計算每期給

付年金金額。 

前項每期領取之年金金額若低於新臺幣伍仟元時，本公司改依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

保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一次給付受益人，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

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日之保單帳戶價值如已逾年領年金給付金額新臺幣一百二十萬元

所需之金額時，其超出的部分之保單帳戶價值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返還予要

保人。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期限內為給付者，應加計利息給付，其

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兩

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契約的終止及其限制 

第二十條 

要保人得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隨時終止本契約。 

前項契約之終止，自本公司收到要保人書面通知時，開始生效。 

本公司應以收到前項書面通知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的保單帳戶價值扣除解約費

用後之餘額計算解約金，並於接到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償付之。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

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解約費用如附表一。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終止本契約。 

 

保單帳戶價值的部分提領 

第二十一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提出申請部分提領其保單帳戶價值，但每次提

領之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伍仟元且提領後的保單帳戶價值不得低於新臺幣

伍仟元。 

要保人申請部分提領時，按下列方式處理： 

一、要保人必須在申請文件中指明部分提領的投資標的比例。 

二、本公司以收到前款申請文件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價日為準計算部分提領的保單帳

戶價值。 

三、本公司將於收到要保人之申請文件後一個月內，支付部分提領的金額扣除部分提

領費用後之餘額。逾期本公司應加計利息給付，其利息按年利率一分計算。 

前項部分提領費用如附表一。 

 

被保險人身故的通知與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第二十二條 

被保險人身故後，要保人或受益人應於知悉被保險人發生身故後通知本公司。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將根據收齊第二十四條約定申

請文件後之第一個資產評價日計算之保單帳戶價值返還予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本

契約效力即行終止。 

被保險人之身故若發生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者，如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本公司應

將其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依約定給付予身故受益人或其他應得之人。 

 

失蹤處理 

第二十三條 

被保險人於本契約有效期間內年金給付開始日前失蹤，且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

死亡時日在年金給付開始日前者，本公司依本契約第二十二條約定返還保單帳戶價

值。 

前項保單帳戶價值，其評價時點以申請所需相關文件送達本公司之後的第一個資產評

價日為準。 

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且年金給付開始日後失蹤者，除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外，本公司根據法院宣告死亡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為準，不再負給付年金責任；但

於日後發現被保險人生還時，本公司應依契約約定繼續給付年金，並補足其間未付年

金。 

前項情形，於被保險人在本契約有效期間內年金給付開始日前失蹤，且法院宣告死亡

判決內所確定死亡時日在年金開始給付後者，亦適用之。 

 

返還保單帳戶價值的申請 

第二十四條 

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依第二十二條或第二十三條之約定申領「保單帳戶價值」時，

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文件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申請書。 

四、要保人或其他應得之人的身分證明。 

本公司應於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未在前開

期限內為給付者，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年金累積期間屆滿保單帳戶價值的申領 

第二十五條 

要保人依第十八條之規定申請一次領回「保單帳戶價值」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申請書。 

三、要保人的身分證明。 

本公司應於年金累積期間屆滿且收齊前項文件後十五日內給付之。但因可歸責於本公

司之事由致逾應給付日未給付時，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分。 

 

年金的申領 

第二十六條 

被保險人於年金給付開始日後生存期間每年第一次申領年金給付時，應提出可資證明

被保險人生存之文件。但於保證期間內不在此限。 

保證期間年金受益人得申請提前給付，其計算之貼現利率適用第十九條所用之預定利

率。 

被保險人身故後若仍有未支領之年金餘額，受益人申領時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保險單或其謄本。 

二、被保險人死亡證明文件及除戶戶籍謄本。 

三、受益人的身分證明。 

除第一期年金金額可於年金給付開始日起十五日內給付外，其他期年金金額應於各期

之應給付日給付。如因可歸責於本公司之事由，致第一期年金金額逾年金給付開始日

起十五日內未給付，或其他期年金金額逾應給付日未給付時，應給付遲延利息年利一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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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人之受益權 

第二十七條 

身故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或雖未致死者，喪失其受益權。 

前項情形，如因該身故受益人喪失受益權，而致無身故受益人受領未支領之年金餘額

時，其未支領之年金餘額作為被保險人遺產。如有其他身故受益人者，喪失受益權之

身故受益人原應得之部分，按其他身故受益人原約定比例分歸其他身故受益人。 

 

未還款項的扣除 

第二十八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本公司給付收益分配或提減(撥回)投資資產、返還保單帳戶價值

及償付解約金、部分提領金額時，如要保人仍有保險單借款本息或寬限期間欠繳之每

月扣除額等未償款項者，本公司得先抵銷上述欠款及扣除其應付利息後給付其餘額。 

年金給付開始日時，依第十九條約定計算年金金額。 

 

保險單借款及契約效力的停止 

第二十九條 

年金給付開始日前，要保人得向本公司申請保險單借款，其可借金額上限為借款當日

保單帳戶價值之六十％。 

當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八十％時，本公司應以書面或其他

約定方式通知要保人；如未償還之借款本息超過本契約保單帳戶價值之九十％時，本

公司應再以書面通知要保人償還借款本息，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五日內償

還時，本公司將以保單帳戶價值扣抵之。但若要保人尚未償還借款本息，而本契約累

積的未償還之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時，本公司將立即扣抵並以書面通知要保

人，要保人如未於通知到達翌日起算三十日內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時，本契約自

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效力。 

本公司於本契約累積的未償還借款本息已超過保單帳戶價值，且未依前項約定為通知

時，於本公司以書面通知要保人之日起三十日內要保人未償還不足扣抵之借款本息

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該三十日之次日起停止。 

年金給付期間，要保人不得以保險契約為質，向本公司借款。 

 

不分紅保單 

第三十條 

本保險為不分紅保單，不參加紅利分配，並無紅利給付項目。 

 

加值給付金及其給付條件 

第三十一條 

本契約於年金累積期間內，自第五保單週年日（含）起於每保單週年日時起算，往前

推算十二個月每月最後一個資產評價日之保單帳戶價值的平均值乘以附表三之給付

比例做為加值給付金，並於保單週年日之後的第三個資產評價日投入至新臺幣貨幣帳

戶中。但若投資標的發生所屬公司因特殊情事暫停計算投資標的單位淨值而致無法計

算保單帳戶價值的平均值時，則加值給付金將於該特殊情事消滅後給付。 

年金給付開始日當日之加值給付金本公司將改以現金方式給付。年金給付開始日後，

本公司將不給付加值給付金。 

 

投保年齡的計算及錯誤的處理 

第三十二條 

要保人在申請投保時，應將被保險人出生年月日在要保書填明。被保險人的投保年

齡，以足歲計算，但未滿一歲的零數超過六個月者，加算一歲。 

被保險人的投保年齡發生錯誤時，依下列約定辦理： 

一、 真實投保年齡高於本契約最高承保年齡者，本契約無效，本公司應將已繳保險

費無息退還要保人，如有已給付年金者，受益人應將其無息退還本公司。 

二、 因投保年齡錯誤，而致本公司短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

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於下次年金給付時按應付年金金額給付，並一次補足過

去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年金金額的差額。 

三、 因投保年齡錯誤，而溢發年金金額者，本公司應重新計算實付年金金額與應付

年金金額的差額，並於未來年金給付時扣除。 

前項第一、二款情形，其錯誤原因歸責於本公司者，應加計利息退還各款約定之金額，

其利息按給付當時本保單辦理保險單借款之利率與民法第二百零三條法定週年利率

兩者取其大之值計算。 

 

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第三十三條 

本契約受益人於被保險人生存期間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 

除前項約定外，要保人得依下列約定指定或變更受益人： 

一、於訂立本契約時，得經被保險人同意指定身故受益人，如未指定者，以被保險人

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二、除聲明放棄處分權者外，於保險事故發生前得經被保險人同意變更身故受益人，

如要保人未將前述變更通知本公司者，不得對抗本公司。 

前項身故受益人的指定或變更，於要保人檢具申請書及被保險人的同意書送達本公司

時，本公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第二項之身故受益人同時或先於被保險人本人身故，除要保人已另行指定外，以被保

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 

本契約如未指定身故受益人，而以被保險人之法定繼承人為本契約身故受益人者，其

受益順序適用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其受益比例除契約另有約定外，適用民

法第一千一百四十四條規定。 

 

投資風險與法律救濟 

第三十四條 

要保人及受益人對於投資標的價值須直接承擔投資標的之法律、匯率、市場變動風險

及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之信用風險所致之損益。 

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慎選投資標的，加強締約能力詳加審視雙方契約，並

應注意相關機構之信用評等。 

本公司對於因可歸責於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或其代理人、代表人、受僱人之事由

減損本投資標的之價值致生損害要保人、受益人者，或其他與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

構所約定之賠償或給付事由發生時，本公司應盡善良管理人之義務，並基於要保人、

受益人之利益，應即刻且持續向投資標的發行或經理機構進行追償。相關追償費用由

本公司負擔。 

前項追償之進度及結果應以適當方式告知要保人。 

 

變更住所 

第三十五條 

要保人的住所有變更時，應即以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通知本公司。 

要保人不為前項通知者，本公司之各項通知，得以本契約所載要保人之最後住所發送

之。 

 

時效 

第三十六條 

由本契約所生的權利，自得為請求之日起，經過兩年不行使而消滅。 

 

批註 

第三十七條 

本契約內容的變更，或記載事項的增刪，除第十條第三項、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三十

三條約定者外，應經要保人與本公司雙方書面或其他約定方式同意後生效，並由本公

司即予批註或發給批註書。 

 

管轄法院 

第三十八條 

因本契約涉訟者，同意以要保人住所地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要保人的住所在

中華民國境外時，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

第四十七條及民事訴訟法第四百三十六條之九小額訴訟管轄法院之適用。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采雙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 

 

批註條款之訂立及優先效力 

第一條 

本法商法國巴黎人壽金采雙收投資標的批註條款(以下稱本批註條款)，適用於【附件】

所列之本公司投資型保險（以下稱本契約）。 

本批註條款構成本契約之一部分，本契約之約定與本批註條款牴觸時，應優先適用本

批註條款。 

 

投資標的之適用 

第二條  

適用本批註條款之本契約，其投資標的除依本契約約定外，另詳列投資標的如附表，

供要保人作為投資標的配置的選擇。 
本契約若為非以新臺幣收付之外幣保險契約者，應以投資外幣計價之投資標的為限，
不適用附表所列以新臺幣計價之投資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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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標的揭露】 
 
一、投資標的簡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或共同信託基金受益證券：  

注意： 
 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具一定程度之投資風險(例如：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等)且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

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請自行評估投資風險並指定其配置比例。 
 共同基金之配息可能由該基金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由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共同基金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該共同基金於配息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註 1：投資標的之基金型態皆為【開放型】。 
註 2：投資標的之投資目標：股票型為【追求長期穩健之資本增值】；債券型、債券型(月配)、債券組合型為【追求或取收益及資本增值】；貨幣型為【追求安全之投資選擇】；平衡型為【追求中長期穩健資本增值】。 
註 3：國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受益憑證之投資人須知請參閱本公司網站。 

資料來源：彭博社(Bloomberg)；日期截至 2019.10.31 

基金名稱 
投資 
地區 

基金 
種類 

總面額 
基金規模 

(百萬)  
幣別 管理機構 

1 年 
報酬率

(%) 

2 年 
報酬率

(%) 

3 年 
報酬率

(%) 

風險係數 
年化標準差(%)
或風險等級 

基金經理人簡介 

安聯全球生物科技

基金 
 

全球(投資

海外) 
股票型 無上限 223.52 歐元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5.61 2.48 13.96 23.16 

Peter Pirsch，巴克內爾大學的經濟學和國際關係學士學位及杜克大學福誇商學院衛

生部門的 MBA 學位，為安聯全球投資的資深經理人、資深分析師，於 2018 年加入，

在醫療保健團隊中負責管理和研究工作。 Christopher Chin，紐西蘭奧塔哥大學的

醫學學位和澳大利亞證券學院的應用金融與投資碩士文憑，於 2018 年加入安聯環

球投資，目前擔任醫療保健團隊的投資組合經理、高級分析師和主管。他負責對醫

療產業的 alpha 驅動因素進行初步研究，研究範圍橫跨醫療技術、生物技術和治療

方法。 

安聯東方入息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亞太(投資

海外) 
平衡型 無上限 386.17 美元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25.62 10.36 37.17 17.57 

Stuart Winchester，目前為德盛安聯資產管理全球股票研究團隊以及香港均衡投資

組合小組重要成員，專研亞洲市場時間超過 20 年，擔任德盛東方入息基金經理人期

間得獎連連，領有美國特許財務分析師(CFA)執照。 

安聯全球高成長科

技基金 
 

全球(投資

海外) 
股票型 無上限 286.10 美元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Luxembourg 

18.28 10.32 53.83 25.32 

Thomas Ross，曾任財務分析師，保德信、摩根史坦利添惠證券經紀人、於 1990

年加入銀行投資集團，擔任分析師及高科技基金經理人，現兼任本集團高科技研究

團隊首席 

安聯中國股票基金 
(基金之配息來源可

能為本金) 

中國(投資

海外) 
股票型 無上限 488.15 美元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9.91 -6.49 16.57 18.24 Christina Chung 鍾秀霞 ,加拿大布魯克大學管理學士、加拿大亞伯達大學經濟碩士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

基金 
 

全球(投資

海外) 
股票型 

新臺幣六

十三億元 
3494.53 新臺幣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td/Taiwan 

-2.91 -2.66 9.82 23.35 
許志偉  學歷：紐約市立大學Baruch財金碩士 經歷：1.元大寶來投信基金經理人 2.

台新投顧研究員  3.香港證券及期貨從業員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

AM 股 穩定月配(月

配權)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投資

海外) 
平衡型 無上限 28570.28 美元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8.40 11.09 25.78 11.40 

Doug Forsyth，學歷：愛荷華大學工商管理學士經歷：經理人為集團之常務董事與

投資長，同時也是美國執行委員會及全球投資管理團隊之一員。擁有超過二十年豐

富之投資經歷。經理人帶領公司收益成長策略之投資團隊，自 1994 年起即為高收

益債券團隊之主要投資經理人，續於 1998 年領導公司之可轉債策略團隊。經理人

身負投資管理，交易及研究之職責。在加入集團前，經理人於美國全球人壽擔任分

析師，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 (CFA)執照。 

安聯收益成長基金

AM 股 穩定月配(月

配權)-澳幣避險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且配

息來源可能為本金) 

美國(投資

海外) 
平衡型 無上限 28570.28 澳幣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7.31 9.80 25.07 11.54 

Doug Forsyth，學歷：愛荷華大學工商管理學士經歷：經理人為集團之常務董事與

投資長，同時也是美國執行委員會及全球投資管理團隊之一員。擁有超過二十年豐

富之投資經歷。經理人帶領公司收益成長策略之投資團隊，自 1994 年起即為高收

益債券團隊之主要投資經理人，續於 1998 年領導公司之可轉債策略團隊。經理人

身負投資管理，交易及研究之職責。在加入集團前，經理人於美國全球人壽擔任分

析師，持有特許財務分析師 (CFA)執照。 

安聯歐洲成長精選

基金-AT 累積類股

(美元避險) 

 
歐洲(投資

海外) 
股票型 無上限 667.68 美元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GmbH 
17.16 9.44 33.15 17.89 

Thorsten Winkelmann，德國德勒斯登大學工商管理碩士，擁有美國特許分析師執

照(CFA)，於 1999 年 8 月加入安聯集團，操盤經驗已逾三年，同時也是安聯集團歐

洲大型股研究團隊成員。Robert Hofmann 於 2005 年加入安聯環球投資，目前為歐

洲股票團隊成員，擔任全球股票成長策略之主要經理人，持有 CFA 並擁有 14 年的

投資經歷。 

 安聯收益成長多重

資產基金-A 累積型

(新臺幣)          

(本基金有相當比重

投資於非投資等級

之高風險債券) 

美國(投資

海外) 
平衡型 

新臺幣一

百億元 
14371.02 新臺幣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Taiwan 

Ltd/Taiwan 

6.19 N/A N/A 11.55 

謝佳伶，學歷：英國雷丁大學財務風險管理碩士。經歷：復華投信投資研究處基金

經理人，安聯投信業務部副理，柏瑞投信國外投資部基金經理人，富蘭克林華美投

信投資研究部基金經理人。 

 
 
二、投資標的簡介－貨幣帳戶 

注意：本商品所連結之一切投資標的，具一定程度之投資風險(例如：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等)且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
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請自行評估投資風險並指定其配置比例。 

註：計息利率為本公司指定之保管銀行當月第一個營業日該計價幣別之活期存款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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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價幣別 是否有單位淨值 是否配息 投資內容 投資標的所屬公司名稱 

新臺幣 無 無 以本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之計息利率計息（註），該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計息利率不得低於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美元 無 無 以本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之計息利率計息（註），該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計息利率不得低於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歐元 無 無 以本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之計息利率計息（註），該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計息利率不得低於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英鎊 無 無 以本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之計息利率計息（註），該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計息利率不得低於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加幣 無 無 以本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之計息利率計息（註），該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計息利率不得低於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澳幣 無 無 以本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之計息利率計息（註），該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計息利率不得低於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紐幣 無 無 以本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之計息利率計息（註），該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計息利率不得低於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港幣 無 無 以本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之計息利率計息（註），該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計息利率不得低於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日圓 無 無 以本公司每月第一個營業日公告之計息利率計息（註），該利率保證期間為一個月，且計息利率不得低於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三、投資標的簡介－投資帳戶簡介 

注意： 
 本商品所連結之投資帳戶，具一定程度之投資風險(例如：類股過度集中之風險、產業景氣循環之風險、證券交易市場流動性不足之風險、外匯管制及匯率變動之風險、投資地區政治或經濟變動之風險及其他投資風險等)且其發行或管理機構以往之投
資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投資收益，除保險契約另有約定外，本公司不負投資盈虧之責，請自行評估投資風險並指定其配置比例。 

 本公司(分公司)委託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代為運用與管理之投資帳戶之資產撥回機制可能由該帳戶之收益或本金中支付。任何涉及該帳戶本金支出的部分，可能導致原始投資金額減損。 
 投資帳戶名稱後有標示＊者，係指該投資帳戶於資產撥回前未先扣除行政管理相關費用。 
 投資帳戶之委託投資資產如投資於該全權委託投資事業經理之基金時，該部分委託資產全權委託投資事業不得另收取委託報酬。 
 全權委託投資事業須每月檢視可供投資之子標的（不含國內、外證券交易所交易之指數股票型基金及貨幣型基金）是否有新增可申購且幣別相同之法人級別，同時配合調整選擇法人級別進行投資。 
 下列各投資帳戶如有最新資產提減(撥回)訊息及全權委託投資帳戶投資說明書請參照公司網頁。 
 以下資料來源：管理機構；日期截至 2019.10.31 
 以下列表之投資標的管理費皆包含管理機構收取之委託報酬或費用。 
 投資帳戶之型態皆為【開放型】。 
 投資帳戶之投資目標：法國巴黎人壽授權符合資格之管理機構於遵守法令及全權委託投資契約所揭之範圍內，本著誠信、專業經營方式及善良管理人注意之原則下，全權決定投資基本方針，並以追求或取收益及資本增值為目標。 
 投資帳戶可投資之投資標的請參照下表；各投資標的之詳細資訊則請參閱相關網站。 
 資產提減(撥回)對保單帳戶價值及投資標的價值之影響 

假設張先生購買本商品並投資於「法國巴黎人壽 XX 投資帳戶(委託 OO 投信運用操作)- OO 撥現」，選擇以現金給付提減(撥回)投資資產，則資產提減(撥回)後的投資帳戶價值及保單帳戶價值變化可能受到影響，甚至可能相對降低，說明如下： 

 基準日保單帳戶價值 提減(撥回)金額 基準日次日保單帳戶價值 

金額 100,000 187.5 99,812.5 

說明 假設基準日投資帳戶 NAV= 10，合計 10,000 單位 
假設每單位提減(撥回)金額= 0.01875， 

則提減(撥回)金額= 10,000 x 0.01875 = 187.5 
假設除提減(撥回)外本投資帳戶價值無變動，保單帳戶價值= 100,000 - 187.5 = 99,812.5， 

假設投資帳戶仍維持 10,000 單位，則 NAV= 99,812.5÷10,000 = 9.98125 

 

標的名稱 
投資
地區 

標的
種類 

總面額 
資產規模 

(百萬) 
幣別 

投資標的
保管銀行 

投資標的
保管費 

投資標的
管理費 

管理機構 

管理機構最
近一年因業
務發生訴訟
或非訴訟事
件之說明 

管理機構
收取之委
託報酬或
費用 

提減(撥
回)投資
資產機
制 

加碼提
減(撥回)
投資資
產機制 

1 年報
酬率
(%) 

2 年報
酬率
(%) 

3 年報
酬率
(%) 

風險係
數-年
化標準
差(%) 

投資帳戶經理人簡介 

最近二年受
證券投資信
託及顧問

法、期貨交易
法或證券交
易法規定之
處分情形 

法國巴黎人壽新臺幣環球
穩健投資帳戶(委託安聯投

信運用操作)-累積 

全球
(投資
海外) 

組合
型 

無上限 448 新臺幣 
凱基商業
銀行 

0.1% 
(註 1) 

1.15% 
(註 2) 

安聯證券投
資信託股份
有限公司(台
北市復興北
路 378 號 5-9

樓) 

無 
不多於
0.7% 
(註 3) 

無 無 7.43 2.75 N/A 4.33 

"蔡正元 

學歷：美國依利諾大學財務碩士 

現任：投資部分析師 (2017/11 至今) 

經歷: 

104/07-106/10  瀚亞投信全委投資經理人 

103/07-104/07  富達投信全委投資經理人 

100/09-103/07  第一金投信基金經理人" 

無 

註 1：由保管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不另外收取。 
註 2：本公司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包含管理機構收取之委託報酬或費用)。 
註 3：由管理機構收取，並反應於投資標的單位淨值中，本公司不另外收取。 
 
※可提供投資之子基金名單如下表，若子基金明細有異動時，請參閱本公司官網之商品說明書。 
 

元大中國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上證 5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新北美收益資產證券化基金(A) 保德信中國中小基金 
國泰富時中國 A50 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富邦日本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富邦日本東証單日反向一倍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復華貨幣市場基金 摩根中小基金 

元大大中華 TMT 基金-新台幣 永豐滬深 300 紅利指數基金 保德信中國品牌基金-新臺幣 
國泰臺灣加權指數單日反向 1 倍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富邦日本東証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復華復華基金 摩根中國 A 股基金 

元大日經 225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永豐臺灣加權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保德信全球基礎建設基金 
第一金人民幣高收益債券基金(累積
型)-新臺幣 

富邦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富邦台灣金融指數股票型基金 

復華華人世紀基金 摩根中國亮點基金 

元大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台商收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合庫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類型 保德信全球資源基金 
第一金全球 AI FinTech 金融科技基
金-新臺幣 

富邦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富邦台灣發達指數股票型基金 

復華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 A 摩根全球 α 基金 

元大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台灣 50單日反向 1倍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安聯人民幣貨幣市場基金-新臺幣 保德信全球醫療生化基金-新臺幣 
第一金全球 AI 人工智慧基金-新臺
幣 

富邦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富邦台灣摩根指數股票型基金 

復華滬深 300A 股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摩根亞洲基金 

元大台灣中型 100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安聯中國東協基金 保德信亞太基金 
第一金全球 AI 精準醫療基金-新臺
幣 

富邦台灣采吉 5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復華數位經濟基金 
摩根亞洲總合高收益債券基金-累積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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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台灣加權股價指數基金 安聯中國策略基金 
保德信亞洲新興市場債券基金-累積
型(A) 

第一金全球 AI 機器人及自動化產業
基金-新臺幣 

富邦台灣科技指數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匯豐中國 A 股匯聚基金(台幣) 摩根東方內需機會基金 

元大台灣卓越 50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安聯中華新思路基金-新臺幣 保德信拉丁美洲基金 
第一金全球水電瓦斯及基礎建設收
益基金-累積型-新臺幣 

富邦印度 NIFTY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匯豐中國動力基金(台幣) 摩根東方科技基金 

元大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金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安聯台灣大壩基金 保德信貨幣市場基金 第一金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 
富邦印度 NIFTY 單日反向一倍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匯豐全球關鍵資源基金 摩根第一貨幣市場基金 

元大台灣高股息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安聯台灣科技基金 保德信瑞騰基金 
第一金美國 100 大企業債券基金-累
積型-新臺幣-I 

富邦香港 H 股單日反向一倍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匯豐金磚動力基金 摩根絕對日本基金 

元大台灣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電子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安聯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柏瑞巨輪貨幣市場基金 
第一金美國 100 大企業債券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累積型-新臺幣 

富邦深証 10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匯豐新鑽動力基金 摩根新金磚五國基金 

元大全球不動產證券化基金(A)-不
配息型 

安聯台灣智慧基金 
柏瑞全球策略高收益債券基金-A 類
型 

野村中國機會基金 
富邦臺灣加權單日反向一倍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匯豐資源豐富國家債券基金-A 不配
息 

摩根新絲路基金 

元大亞太成長基金 安聯四季回報債券組合基金 柏瑞亞太高收益債券基金-A 類型 野村巴西基金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消費基金-新臺幣 群益中小型股基金 摩根新興 35 基金 
元大亞太政府公債指數基金(A)-不
配息型 

安聯四季成長組合基金-新臺幣 柏瑞拉丁美洲基金 野村全球生技醫療基金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傘型基金之中國
A 股基金-新臺幣 

群益中國高收益債券基金-新臺幣 摩根新興日本基金 

元大美元貨幣市場基金-新台幣 
安聯四季豐收債券組合基金-A 類型
(累積)-新臺幣 

柏瑞美國雙核心收益基金-A 類型 野村全球品牌基金 
富蘭克林華美中國傘型基金之中國
高收益債券基金-新臺幣 

群益中國新機會基金-新臺幣 
摩根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累積
型 

元大櫃買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富櫃 5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安聯四季雙收入息組合基金-A 類型
(累積)-新臺幣 

柏瑞新興市場企業策略債券基金-A
類型 

野村全球短期收益基金-新臺幣計價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成長基金-新台幣 
群益全球特別股收益基金 A 累積型
(台幣) 

摩根龍揚基金 

元大新中國基金-新台幣 
安聯目標多元入息基金-A 類型(累
積)-新臺幣 

柏瑞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A 類
型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金-S 類型
新臺幣計價 

富蘭克林華美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新台幣累積型 

群益全球優先順位高收益債券基金
A 累積型(台幣) 

摩根環球股票收益基金累積型 

元大新興印尼機會債券基金-新台幣
不配息 

安聯目標收益基金-A 類型(累積)-新
臺幣 

柏瑞新興亞太策略債券基金-A 類型 
野村亞太複合高收益債基金-累積型
新臺幣計價 

富蘭克林華美新世界股票基金-新臺
幣 

群益全球關鍵生技基金-新臺幣 瀚亞巴西基金 

元大滬深 300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滬深 300 單日反向 1 倍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安聯全球人口趨勢基金 
國泰 A50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之
富時中國 A50 單日反向 1 倍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野村美利堅高收益債基金-S 類型新
臺幣計價 

復華大中華中小策略基金 群益印巴雙星基金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A-新台幣 

元大摩臺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安聯全球生技趨勢基金-新臺幣 國泰中國內需增長基金台幣級別 
野村美利堅高收益債基金-累積類型
新臺幣計價 

復華中小精選基金 群益印度中小基金-新臺幣 瀚亞全球高收益債券基金 IA-新台幣 

元大標普 500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金之標普 50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安聯全球油礦金趨勢基金 
國泰中國傘型基金之中國新興債券
基金台幣級別 

野村泰國基金 復華中國新經濟 A 股基金-新臺幣 群益安穩貨幣市場基金 瀚亞印度基金-新台幣 

元大標普 500 單日反向 1 倍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安聯全球債券基金-A 類型(累積) 國泰中國新興戰略基金台幣級別 野村新興傘型基金之大俄羅斯基金 復華全球大趨勢基金-新臺幣 群益店頭市場基金 瀚亞亞太不動產證券化基金 A 類型 

元大標普高盛原油 ER 指數股票型
期貨信託基金 

安聯全球新興市場基金 國泰中港台基金台幣級別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基金-S 類型新臺
幣計價 

復華全球短期收益基金-新臺幣 群益東協成長基金-新臺幣 瀚亞亞太高股息基金 A-新台幣 

元大標普高盛黃金 ER 指數股票型
期貨信託基金 

安聯全球農金趨勢基金 
國泰日本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日經 225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野村環球高收益債基金-累積類型新
臺幣計價 

復華全球債券基金 群益深証中小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瀚亞亞太基礎建設基金 

元大標智滬深 300 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 

安聯全球綠能趨勢基金 
國泰日本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富時日本單日反向 1 倍證券投
資信託基金 

野村環球基金-S 類型新臺幣計價 復華全球資產證券化基金-新臺幣 A 群益創新科技基金 瀚亞威寶貨幣市場基金 

元大歐洲 5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安聯亞洲動態策略基金 
國泰主順位資產抵押高收益債券基
金-新台幣 A 

野村環球基金-新臺幣計價 復華東協世紀基金 群益華夏盛世基金-新臺幣 瀚亞美國高科技基金 

元大韓國 KOSPI 200 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宏利亞太入息債券基金-A類型(新臺
幣) 

國泰台灣貨幣市場基金 
富邦 NASDAQ-100 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復華恒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群益新興金鑽基金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
收益債券基金 A – 新台幣 

日盛上選基金 
宏利新興市場高收益債券基金-A 類
型(新臺幣) 

國泰全球基礎建設基金台幣級別 富邦上証 180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復華恒生單日反向一倍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群益葛萊美基金 
瀚亞策略印度傘型基金之印度策略
收益債券基金 IA – 新台幣 

日盛亞洲高收益債券基金(新台幣A) 保德信大中華基金 
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富邦中國 ETF 傘型證券投資信託基
金之富邦上証 180 單日反向一倍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 

復華高成長基金 摩根大歐洲基金 瀚亞歐洲基金 

台新中國傘型基金之台新中証消費
服務領先指數基金 

保德信中小型股基金 
國泰道瓊工業平均指數單日反向 1
倍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四、投資標的簡介－投資標的管理機構名稱及地址 

注意： 
 各境外基金之基本資料，若欲知其詳細之相關資訊，請進入各境外基金總代理機構網站查詢，或至法國巴黎人壽索取、查閱「投資人須知」。 
 若保戶欲了解基金之配息組成管道，可至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或總代理人之公司網站查詢相關訊息。 

資產管理公司/證券投資信託事業 管理機構地址 臺灣總代理 網址 

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復興北路 378 號 5-9 樓 無 http://www.allianzgi.com.tw/ 

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Europe GmbH/ Pimco Global Advisors Ireland Ltd Mainzer Landstraβe 11-13, D-60329 Frankfurt 安聯投信 www.AllianzGlobalInvestors.com.tw 

註：投資標的之選取、中途增加或減少標的，在發行或管理機構方面：選取信譽良好、財務體質健全、交易流程順暢，並符合法令要求之資格條件者，但當發行或管理機構之資格不再符合法令之要求或其營運狀況可能不利保戶時，本公司將本善良管理人之
責任將其刪除；在投資標的方面：於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前提下，多元選取具流動性、具一定規模、信用評等良好之投資標的，但當投資標的不再符合相關法令規範之要求或其可能產生不利保戶之情形時，本公司將本善良管理人之責任將其刪除。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地址：11049 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 7 號 80 樓 

電話：(02)6636-3456 

網址：https://life.cardif.com.tw/ 

 

本商品之紛爭處理及申訴管道： 

免費服務電話：0800-012-899 

申訴電話：0800-012-899 

 

電子郵件信箱(e-mail)：group_assurance_tw_parislife@tw.cardif.com 

 

做為亞洲第一家的銀行保險公司， 

法商法國巴黎保險集團永遠是您最值得信賴的朋友。 

 

mailto:group_assurance_tw_parislife@tw.cardif.com

